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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刑事专业律师评价。 

第二条 参评律师应当在政治表现、诚信状况和执业年

限方面同时符合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

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刑事专业能力考核实行书面审查和现场评审相

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四条 凡已经取得二级律师及以上律师职称证书的可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领域。 

第五条 参评律师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两项的,即为刑

事专业能力书面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一)执业年限内办理刑事专业的诉讼、非诉讼案件累计

20 件以上;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并

且本人担任刑事专业领域牵头律师;或者所在专业化分工团

队近两年办理刑事专业领域诉讼、非诉讼案件累计 20 件以

上,并且本人担任刑事专业领域骨干律师; 

(三)执业年限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

上研讨会、论坛上交流刑事专业学术论文累计 3 篇以上,或

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刑事专业学术论文 1篇以上; 

(四)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刑事专业学术著作或译

著 1 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2 
 

(五)执业年限内办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刑事专业案件 2

件以上,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刑事专业案件 1件以上; 

(六)刑事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与刑事专业工作相关

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

彰; 

(七)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 

(九)其他能证明刑事专业能力的情形。 

第六条 参评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市律师

协会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考核刑事专业能力等次: 

(一)办理刑事专业诉讼、非诉讼案件的证明材料;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本

人担任刑事专业领域牵头律师的证明材料;或者所在专业化

分工团队办理刑事专业诉讼、非诉讼案件,本人担任刑事专

业领域骨干律师的证明材料; 

(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

上交流刑事专业学术论文的证明材料; 

(四)公开出版发行刑事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的证明材

料; 

(五)办理省内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刑事专业案件的

证明材料; 

(六)与刑事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

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的证明材料; 

(七)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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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的证明材料 ; 

(九)其他能证明刑事专业能力的材料。 

笫七条 现场评审环节采用个人陈述、专业面试与答辩、案

卷抽样评估三种方式进行评审，实行量化积分,满分 100 分，其

中个人陈述总分 20分,专业面试与答辩总分 60分,案卷抽样

评估总分 20 分。评审通过的最低分数线是 75分。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确定的测评要素逐项评分，对

所有成员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加权后的平均分即为

参评律师该项的实际得分。 

（二）个人陈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个人陈述的真

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及其所申报专业领域的认识。一般先

由参评律师陈述自已在所申报专业的经历、业绩以及对所申

报专业的认识。然后由评审委员会成员结合参评律师的案卷、

执业档案,作出综合判断。个人陈述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

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三）专业面试与答辩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在所申

报专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举止仪表、临场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

试题应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面试题库和评分表由

天津市律师协会统一编制。面试与答辩结束后,评审委员会

应当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四）案卷抽样评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案件办理

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文书的严谨性、针对性、规范性。 

第八条 本指标体系由天津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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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本指标体系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第一条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

评价。 

第二条 参评律师应当在政治表现、诚信状况和执业年

限方面同时符合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

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婚姻家庭法专业能力考核实行书面审查和现场

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四条 凡已经取得二级律师及以上律师职称证书的可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领域。 

第五条 参评律师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两项的, 即为婚

姻家庭法专业能力书面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一)执业年限内办理婚姻家庭法专业的诉讼、仲裁、非

诉讼案件累计 20件以上;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并

且本人担任婚姻家庭法专业领域牵头律师;或者所在专业化

分工团队近两年办理婚姻家庭法专业领域诉讼、仲裁、非诉

讼案件累计 20件以上,并且本人担任婚姻家庭法专业领域骨

干律师 ; 

(三)执业年限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

上研讨会、论坛上交流婚姻家庭法专业学术论文累计 3篇以

上,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婚姻家庭法专业学术论文 1 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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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四)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婚姻家庭法专业学术著

作或译著 1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五)执业年限内办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婚姻家庭法专

业案件 2件以上,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婚姻家庭法专业案 1

件以上; 

(六)婚姻家庭法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与婚姻家庭法

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

上律师协会表彰; 

(七)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 

(九)其他能证明专业能力的情形。 

第六条 参评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天津市

律师协会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考核婚姻家庭法专业能力等

次: 

(一)办理婚姻家庭法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的证

明材料;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本

人担任婚姻家庭法专业领域牵头律师的证明材料;或者所在

专业化分工团队办理婚姻家庭法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

件,本人担任婚姻家庭法专业领域骨干律师的证明材料 ; 

(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

上交流婚姻家庭法专业学术论文的证明材料; 

(四)公开出版发行婚姻家庭法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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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材料; 

(五)办理省内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婚姻家庭法专业

案件的证明材料; 

(六)与婚姻家庭法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的证明材料; 

(七)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证书; 

(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的证明材料; 

(九)其他能证明婚姻家庭法专业能力的材料。 

笫七条 现场评审环节采用个人陈述、专业面试与答辩、案

卷抽样评估三种方式进行评审，实行量化积分,满分 100 分，其

中个人陈述总分 20分,专业面试与答辩总分 60分,案卷抽样

评估总分 20 分。评审通过的最低分数线是 75分。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确定的测评要素逐项评分，对

所有成员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加权后的平均分即为

参评律师该项的实际得分。 

（二）个人陈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个人陈述的真

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及其所申报专业领域的认识。一般先

由参评律师陈述自已在所申报专业的经历、业绩以及对所申

报专业的认识。然后由评审委员会成员结合参评律师的案卷、

执业档案,作出综合判断。个人陈述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

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三）专业面试与答辩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在所申

报专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举止仪表、临场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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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应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面试题库和评分表由

天津市律师协会统一编制。面试与答辩结束后,评审委员会

应当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四）案卷抽样评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案件办理

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文书的严谨性、针对性、规范性。 

第八条 本指标体系由天津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指标体系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第一条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公司法专业律师评价。 

第二条 参评律师应当在政治表现、诚信状况和执业年

限方面同时符合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

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公司法专业能力考核实行书面审查和现场评审

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四条 凡已经取得二级律师及以上律师职称证书的可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领域。 

第五条 参评律师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两项的，即为公

司法专业能力书面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一)执业年限内办理公司法专业的诉讼、仲裁、非诉讼

案件累计 20 件以上;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并

且本人担任公司法专业领域牵头律师;或者所在专业化分工

团队近两年办理公司法专业领域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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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0 件以上,并且本人担任公司法专业领域骨干律师; 

(三)执业年限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

上研讨会、论坛上交流公司法专业学术论文累计 3 篇以上,

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公司法专业学术论文 1篇以上; 

(四)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公司法专业学术著作或

译著 1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五)执业年限内办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法专业案

件 2 件以上,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法专业案件 1 件以

上; 

(六)公司法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与公司法专业工作

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

会表彰; 

(七)取得国家颁发或者认可的公司法专业资质; 

(八)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九)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 

(十)其他能证明公司法专业能力的情形。 

第六条 参评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天津市

律师协会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考核公司法专业能力等次: 

(一)办理公司法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的证明材

料;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本

人担任公司法专业领域牵头律师的证明材料;或者所在专业

化分工团队办理公司法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本人

担任公司法专业领域骨干律师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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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

上交流公司法专业学术论文的证明材料; 

(四)公开出版发行公司法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的证明

材料; 

(五)办理省内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法专业案件

的证明材料; 

(六)与公司法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

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的证明材料; 

(七)国家颁发或者认可的公司法专业资质的证明材料; 

(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证书; 

(九)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的证明材料; 

(十)其他能证明公司法专业能力的材料。 

笫七条 现场评审环节采用个人陈述、专业面试与答辩、案

卷抽样评估三种方式进行评审，实行量化积分,满分 100 分，其

中个人陈述总分 20分,专业面试与答辩总分 60分,案卷抽样

评估总分 20 分。评审通过的最低分数线是 75分。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确定的测评要素逐项评分，对

所有成员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加权后的平均分即为

参评律师该项的实际得分。 

（二）个人陈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个人陈述的真

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及其所申报专业领域的认识。一般先

由参评律师陈述自已在所申报专业的经历、业绩以及对所申

报专业的认识。然后由评审委员会成员结合参评律师的案卷、

执业档案,作出综合判断。个人陈述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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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三）专业面试与答辩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在所申

报专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举止仪表、临场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

试题应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面试题库和评分表由

天津市律师协会统一编制。面试与答辩结束后,评审委员会

应当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四）案卷抽样评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案件办理

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文书的严谨性、针对性、规范性。 

第八条 本指标体系由天津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指标体系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第一条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律

师评价。 

第二条 参评律师应当在政治表现、诚信状况和执业年

限方面同时符合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

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能力考核实行书面审查和现

场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四条 凡已经取得二级律师及以上律师职称证书的可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领域。 

第五条 参评律师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两项的, 即为金

融证券保险专业能力书面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现场评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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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一)执业年限内办理金融证券保险专业的诉讼、仲裁、

非诉讼案件累计 20 件以上;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并

且本人担任金融证券保险专业领域牵头律师;或者所在专业

化分工团队近两年办理金融证券保险专业领域诉讼、仲裁、

非诉讼案件累计 20件以上,并且本人担任金融证券保险专业

领域骨干律师; 

(三)执业年限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

上研讨会、论坛上交流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学术论文累计 3 篇

以上,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学术论文 1

篇以上; 

(四)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学术

著作或译著 1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五)执业年限内办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金融证券保险

专业案件 2 件以上,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金融证券保险专

业案件 1 件以上; 

(六)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与金融证券

保险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

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 

(七)取得国家颁发或者认可的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资质; 

(八)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九)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 

(十)其他能证明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能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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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参评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天津市

律师协会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考核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能力等

次: 

(一)办理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的

证明材料;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本

人担任金融证券保险专业领域牵头律师的证明材料;或者所

在专业化分工团队办理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诉讼、仲裁、非诉

讼案件,本人担任金融证券保险专业领域骨干律师的证明材

料; 

(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

上交流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学术论文的证明材料; 

(四)公开出版发行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

的证明材料; 

(五)办理省内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金融证券保险专

业案件的证明材料; 

(六)与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

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的证明材料; 

(七)国家颁发或者认可的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资质的证

明材料; 

(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证书; 

(九)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的证明材料; 

(十)其他能证明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能力的材料。 

笫七条 现场评审环节采用个人陈述、专业面试与答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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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抽样评估三种方式进行评审，实行量化积分,满分 100 分，其

中个人陈述总分 20分,专业面试与答辩总分 60分,案卷抽样

评估总分 20 分。评审通过的最低分数线是 75分。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确定的测评要素逐项评分，对

所有成员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加权后的平均分即为

参评律师该项的实际得分。 

（二）个人陈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个人陈述的真

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及其所申报专业领域的认识。一般先

由参评律师陈述自已在所申报专业的经历、业绩以及对所申

报专业的认识。然后由评审委员会成员结合参评律师的案卷、

执业档案,作出综合判断。个人陈述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

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三）专业面试与答辩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在所申

报专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举止仪表、临场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

试题应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面试题库和评分表由

天津市律师协会统一编制。面试与答辩结束后,评审委员会

应当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四）案卷抽样评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案件办理

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文书的严谨性、针对性、规范性。 

第八条 本指标体系由天津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指标体系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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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建筑房地产专业律师

评价。 

第二条 参评律师应当在政治表现、诚信状况和执业年

限方面同时符合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

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建筑房地产专业能力考核实行书面审查和现场

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四条 凡已经取得二级律师及以上律师职称证书的可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领域。 

第五条 参评律师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两项的, 即为建

筑房地产专业能力书面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一)执业年限内办理建筑房地产专业的诉讼、仲裁、非

诉讼案件累计 20 件以上;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并

且本人担任建筑房地产专业领域牵头律师;或者所在专业化

分工团队近两年办理建筑房地产专业领域诉讼、仲裁、非诉

讼案件累计 20 件以上,并且本人担任建筑房地产专业领域

骨干律师 ; 

(三)执业年限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

上研讨会、论坛上交流建筑房地产专业学术论文累计 3篇以

上,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建筑房地产专业学术论文 1 篇以

上; 

(四)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建筑房地产专业学术著

作或译著 1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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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执业年限内办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建筑房地产专

业案件 2 件以上,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建筑房地产专业案

件 1 件以上; 

(六)建筑房地产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与建筑房地产

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

上律师协会表彰; 

(七)取得国家颁发或者认可的建筑房地产专业资质; 

(八)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九)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 

(十)其他能证明建筑房地产专业能力的情形。 

第六条 参评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天津市

律师协会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考核建筑房地产专业能力等

次: 

(一)办理建筑房地产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的证

明材料;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本

人担任建筑房地产专业领域牵头律师的证明材料;或者所在

专业化分 工团队办理建筑房地产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

案件,本人担任建筑房地产专业领域骨干律师的证明材料; 

(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

上交流建筑房地产专业学术论文的证明材料; 

(四)公开出版发行建筑房地产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的

证明材料; 

(五)办理省内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建筑房地产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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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证明材料; 

(六)与建筑房地产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的证明材料; 

(七)国家颁发或者认可的建筑房地产专业资质的证明

材料; 

(八 )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证书; 

(九)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的证明材料; 

(十)其他能证明建筑房地产专业能力的材料。 

笫七条 现场评审环节采用个人陈述、专业面试与答辩、案

卷抽样评估三种方式进行评审，实行量化积分,满分 100 分，其

中个人陈述总分 20分,专业面试与答辩总分 60分,案卷抽样

评估总分 20 分。评审通过的最低分数线是 75分。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确定的测评要素逐项评分，对

所有成员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加权后的平均分即为

参评律师该项的实际得分。 

（二）个人陈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个人陈述的真

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及其所申报专业领域的认识。一般先

由参评律师陈述自已在所申报专业的经历、业绩以及对所申

报专业的认识。然后由评审委员会成员结合参评律师的案卷、

执业档案,作出综合判断。个人陈述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

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三）专业面试与答辩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在所申

报专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举止仪表、临场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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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应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面试题库和评分表由

天津市律师协会统一编制。面试与答辩结束后,评审委员会

应当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四）案卷抽样评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案件办理

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文书的严谨性、针对性、规范性。 

第八条 本指标体系由天津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指标体系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第一条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知识产权专业律师评

价。 

第二条 参评律师应当在政治表现、诚信状况和执业年

限方面同时符合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

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知识产权专业能力考核实行书面审查和现场评

审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四条 凡已经取得二级律师及以上律师职称证书的可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领域。 

第五条 参评律师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两项的, 即为知

识产权专业能力书面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一)执业年限内办理知识产权专业的诉讼、仲裁、非诉

讼案件累计 7件以上;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并

且本人担任知识产权专业领域牵头律师;或者所在专业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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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团队近两年办理知识产权专业领域诉讼、仲裁、非诉讼案

件累计 20 件以上,并且本人担任知识产权专业领域骨干律

师; 

(三)执业年限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

上研讨会、论坛上交流知识产权专业学术论文累计 3篇以上,

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知识产权专业学术论文 1篇以上; 

(四)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知识产权专业学术著作

或译著 1 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五)执业年限内办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知识产权专业

案件 2 件 以上,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知识产权专业案件 1

件以上; 

(六)知识产权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与知识产权专业

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

师协会表彰; 

(七)取得国家颁发或者认可的知识产权专业资质; 

(八)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九)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 

(十)其他能证明知识产权专业能力的情形。 

第六条 参评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天津市

律师协会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考核知识产权专业能力等次: 

(一)办理知识产权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的证明

材料;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本

人担任知识产权专业领域牵头律师的证明材料;或者所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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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分工团队办理知识产权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

本人担任知识产权专业领域骨干律师的证明材料; 

(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

上交流知识产权专业学术论文的证明材料; 

(四)公开出版发行知识产权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的证

明材料; 

(五)办理省内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知识产权专业案

件的证明材料; 

(六)与知识产权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的证明材料; 

(七)国家颁发或者认可的知识产权专业资质的证明材

料; 

(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证书; 

(九)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的证明材料; 

(十)其他能证明知识产权专业能力的材料。 

笫七条 现场评审环节采用个人陈述、专业面试与答辩、案

卷抽样评估三种方式进行评审，实行量化积分,满分 100 分，其

中个人陈述总分 20分,专业面试与答辩总分 60分,案卷抽样

评估总分 20 分。评审通过的最低分数线是 75分。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确定的测评要素逐项评分，对

所有成员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加权后的平均分即为

参评律师该项的实际得分。 

（二）个人陈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个人陈述的真

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及其所申报专业领域的认识。一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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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参评律师陈述自已在所申报专业的经历、业绩以及对所申

报专业的认识。然后由评审委员会成员结合参评律师的案卷、

执业档案,作出综合判断。个人陈述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

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三）专业面试与答辩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在所申

报专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举止仪表、临场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

试题应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面试题库和评分表由

天津市律师协会统一编制。面试与答辩结束后,评审委员会

应当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四）案卷抽样评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案件办理

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文书的严谨性、针对性、规范性。 

第八条 本指标体系由天津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指标体系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第一条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劳动法专业律师评价。 

第二条 参评律师应当在政治表现、诫信状况和执业年

限方面同时符合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

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劳动法专业能力考核实行书面审查和现场评审

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四条 凡已经取得二级律师及以上律师职称证书的可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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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参评律师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两项的, 即为劳

动法专业能力书面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一)执业年限内办理劳动法专业的诉讼、仲裁、非诉讼

案件累计 20 件以上;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并

且本人担任劳动法专业领域牵头律师;或者所在专业化分工

团队近两年办理劳动法专业领域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累

计 20 件以上,并且本人担任劳动法专业领域骨干律师; 

(三)执业年限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

上研讨会、论坛上交流劳动法专业学术论文累计 3 篇以上,

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劳动法专业学术论文 1 篇以上; 

 (四)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劳动法专业学术著作或

译著 1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五)执业年限内办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劳动法专业案

件 2 件以上,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劳动法专业案件 1 件以

上; 

(六)劳动法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与劳动法专业工作

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

会表彰; 

(七)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 

(九)其他能证明劳动法专业能力的情形。 

第六条 参评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天津市

律师协会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考核劳动法专业能力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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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劳动法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的证明材

料;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本

人担任劳动法专业领域牵头律师的证明材料;或者所在专业

化分工团队办理劳动法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本人

担任劳动法专业领域骨干律师的证明材料; 

(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

上交流劳动法专业学术论文的证明材料; 

(四)公开出版发行劳动法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的证明

材料; 

(五)办理省内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劳动法专业案件

的证明材料; 

(六)与劳动法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

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的证明材料; 

(七)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证书; 

(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的证明材料; 

(九)其他能证明劳动法专业能力的材料。 

笫七条 现场评审环节采用个人陈述、专业面试与答辩、案

卷抽样评估三种方式进行评审，实行量化积分,满分 100 分，其

中个人陈述总分 20分,专业面试与答辩总分 60分,案卷抽样

评估总分 20 分。评审通过的最低分数线是 75分。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确定的测评要素逐项评分，对

所有成员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加权后的平均分即为

参评律师该项的实际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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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陈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个人陈述的真

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及其所申报专业领域的认识。一般先

由参评律师陈述自已在所申报专业的经历、业绩以及对所申

报专业的认识。然后由评审委员会成员结合参评律师的案卷、

执业档案,作出综合判断。个人陈述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

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三）专业面试与答辩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在所申

报专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举止仪表、临场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

试题应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面试题库和评分表由

天津市律师协会统一编制。面试与答辩结束后,评审委员会

应当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四）案卷抽样评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案件办理

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文书的严谨性、针对性、规范性。 

第八条 本指标体系由天津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指标体系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第一条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律

师评价。 

第二条 参评律师应当在政治表现、诚信状况和执业年

限方面同时符合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

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涉外法律服务专业能力实行书面审查和现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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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四条 凡已经取得二级律师及以上律师职称证书的可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领域。 

第五条 参评律师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两项的, 即为涉

外法律服务专业能力书面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现场评审环

节: 

(一)执业年限内办理涉外法律服务专业的诉讼、仲裁、

非诉讼案件累计 7 件以上;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并

且本人担任涉外法律服务专业领域牵头律师;或者所在专业

化分工团队近两年办理涉外法律服务专业领域诉讼、仲裁、

非诉讼案件累计 20 件以上,并且本人担任涉外法律服务专

业领域骨干律师; 

(三)执业年限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

研讨会、论坛上交流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学术论文累计 3篇以

上,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学术论文 1 篇

以上; 

(四)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学术

著作或译著 1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五)执业年限内办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涉外法律服务

专业案件 2 件以上,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涉外法律服务专

业案件 1 件 以上; 

(六)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与涉外法律

服务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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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 

(七)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 

(九)其他能证明涉外法律服务专业能力的情形。 

第六条 参评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天津市

律师协会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考核涉外法律服务专业能力等

次: 

(一)办理涉外法律服务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的

证明材料;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本

人担任涉外法律服务专业领域牵头律师的证明材料;或者所

在专业化分工团队办理涉外法律服务专业诉讼、仲裁、非诉

讼案件,本人担任涉外法律服务专业领域骨干律师的证明材

料; 

(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

上交流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学术论文的证明材料; 

(四)公开出版发行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

的证明材料; 

(五)办理省内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涉外法律服务专

业案件的证明材料; 

(六)与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

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的证明材料; 

(七)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证书; 

(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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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能证明涉外法律服务专业能力的材料。 

笫七条 现场评审环节采用个人陈述、专业面试与答辩、案

卷抽样评估三种方式进行评审，实行量化积分,满分 100 分，其

中个人陈述总分 20分,专业面试与答辩总分 60分,案卷抽样

评估总分 20 分。评审通过的最低分数线是 75分。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确定的测评要素逐项评分，对

所有成员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加权后的平均分即为

参评律师该项的实际得分。 

（二）个人陈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个人陈述的真

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及其所申报专业领域的认识。一般先

由参评律师陈述自已在所申报专业的经历、业绩以及对所申

报专业的认识。然后由评审委员会成员结合参评律师的案卷、

执业档案,作出综合判断。个人陈述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

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三）专业面试与答辩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在所申

报专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举止仪表、临场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

试题应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面试题库和评分表由

天津市律师协会统一编制。面试与答辩结束后,评审委员会

应当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四）案卷抽样评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案件办理

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文书的严谨性、针对性、规范性。 

第八条 本指标体系由天津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指标体系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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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行政法专业律师评价。 

第二条 参评律师应当在政治表现、诚信状况和执业年

限方面同时符合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

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行政法专业能力考核实行书面审查和现场评审

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四条 凡已经取得二级律师及以上律师职称证书的可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领域。 

第五条 参评律师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两项的, 即为行

政法专业能力书面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一)执业年限内办理行政法专业的诉讼、仲裁、非诉讼

案件累计 20 件以上;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并

且本人担任行政法专业领域牵头律师;或者所在专业化分工

团队近两年办理行政法专业领域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累

计 20 件以上,并且本人担任行政法专业领域骨干律师; 

(三)执业年限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

上研讨会、论坛上交流行政法专业学术论文累计 3 篇以上,

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行政法专业学术论文 1篇以上; 

(四)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行政法专业学术著作或

译著 1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五)执业年限内办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法专业案

件 2 件以上,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法专业案件 1 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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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六)行政法专业工 作业绩突出,获得与行政法专业工

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

协会表彰; 

(七)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 

(九)其他能证明行政法专业能力的情形。 

第六条 参评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天津市

律师协会提交以下材料，申请考核行政法专业能力等次: 

(一)办理行政法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的证明材

料; 

(二)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面实行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本

人担任行政法专业领域牵头律师的证明材料;或者所在专业

化分工团队办理行政法专业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本人

担任行政法专业领域骨干律师的证明材料; 

(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

上交流行政法专业学术论文的证明材料; 

(四)公开出版发行行政法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的证明

材料; 

(五)办理省内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法专业案件

的证明材料; 

(六)与行政法专业工作相关的市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

民团体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的证明材料; 

(七)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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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担任省级以上专家库成员的证明材料; 

(九)其他能证明行政法专业能力的材料。 

笫七条 现场评审环节采用个人陈述、专业面试与答辩、案

卷抽样评估三种方式进行评审，实行量化积分,满分 100 分，其

中个人陈述总分 20分,专业面试与答辩总分 60分,案卷抽样

评估总分 20 分。评审通过的最低分数线是 75分。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确定的测评要素逐项评分，对

所有成员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加权后的平均分即为

参评律师该项的实际得分。 

（二）个人陈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个人陈述的真

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及其所申报专业领域的认识。一般先

由参评律师陈述自已在所申报专业的经历、业绩以及对所申

报专业的认识。然后由评审委员会成员结合参评律师的案卷、

执业档案,作出综合判断。个人陈述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

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三）专业面试与答辩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在所申

报专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举止仪表、临场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面试

试题应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面试题库和评分表由

天津市律师协会统一编制。面试与答辩结束后,评审委员会

应当场宣布参评律师的成绩。 

（四）案卷抽样评估部分,主要考察参评律师案件办理

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文书的严谨性、针对性、规范性。 

第八条 本指标体系由天津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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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本指标体系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